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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期  111年 10月 1日 

宗旨：尊重生命（生命無價、生而平等） 

      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好要更好） 

願景：成為「台灣最佳社區醫院」。 

任務：1.貫徹政府衛生政策及善盡社會責任。  

2.建構優質安全的健康照護。 

3.提供最佳社區健康服務。 

4.羅致優秀人才，並致力教學研究。 

5.落實健康促進醫院政策。 

6.發展以高齡親善為特色之公立醫院。 

教學訓練宗旨與目標：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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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只能喝白開水、運動飲料？ 
營養師推這 4款緩咳抗發炎、加速痊癒 

 

【早安健康／李婉萍營養師】2022-09-26 

每當生病感冒時，「多喝水」是我們最常聽到的叮嚀，雖然是老生常談，

但對正在和病菌戰鬥的身體來說，確實需要水分的補給才能加快恢復速

度。尤其是伴隨出汗或發燒症狀而有脫水之虞時，更是重要。 

但是，除了清淡無味的白開水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適合用來補充水分

的飲食呢？ 

 高 C 果汁：研究指出維生素 C 有助縮短感冒持續的時間和嚴重程

度，在開水裡滴幾滴新鮮檸檬汁、柳橙汁，或使用油甘鮮果粉泡

水喝，都能攝取到維生素 C。 

 

也可使用發泡錠補充，不過市售保健品得留意過量問題，每人每天維他

命 C建議攝取最高上限是 2000毫克，過去曾有患者喝太多檸檬汁，結

果感冒沒好，反而引起胃潰瘍復發掛急診。 

 無咖啡因茶飲：在身體康復之前，應盡可能避免飲用任何含有酒

精、咖啡因或含糖量高的飲品，以免導致脫水。可選擇不含咖啡

因的茶，例如洋甘菊、薄荷、玫瑰花等花草茶。 

 

那麼，想要緩解一般感冒或流感症狀，溫熱的茶水會比較有效嗎？

一項小型研究發現，熱飲能緩解流鼻涕、咳嗽、打噴嚏、寒冷和疲

倦等不適，但如果是和接近室溫的飲品只能舒緩流鼻涕、咳嗽和打

噴嚏的症狀。 

 蜂蜜水：在開水或上述飲料中加入少許蜂蜜，似乎也有改善咳嗽

和睡眠的作用，特別是針對兒童的上呼吸道感染。有文獻指出，

吃蜂蜜可減少孩子夜間咳嗽和生病睡不好的情況。但要注意，未

滿 1歲的嬰兒不能碰喔！ 

 雞湯：如果因為感冒而食慾欠佳時，不妨利用雞肉和新鮮蔬菜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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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來獲取身體需要的熱量，也能補充蛋白質和維生素、礦物質，

增強免疫力。過去曾有一項研究發現，雞湯中的成分能減少緩解

體內發炎、提升免疫系統對病原體的免疫反應。 

 

至於喝運動飲料會不會比較好？其實感冒不一定要飲用這類產品，但假

使有胃口欠佳、吃不下狀況，用它來攝取糖分、補給熱量是 OK的。要

注意不可當開水喝，酌量即可，亦可選擇藥局販售的瓶裝電解水。當感

冒合併拉肚子時，喝運動飲料應加等量白開水稀釋，以免加重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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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前面提到盡量避開含有咖啡因的飲料，但平日就有喝咖啡習

慣的人若擔心突然沒喝反而會引發頭痛，仍可適量飲用。不過，因咖啡

具有利尿效果，喝完後別忘了要再額外多補充水分。 

 

出自早安健康 https://www.edh.tw/article/31904 
 

本院祝您身體健康 
 

 

假紓困、真詐財，假冒官網網站激增! 

發佈日期：2022-09-06 

歹徒利用 iMessage傳送「紓困

補助、防疫補貼」相關訊息，

並假冒衛生福利部名義製作假

網頁，誘導民眾提供身分證影

本、輸入個資、銀行帳戶等重

要個資! 

指揮中心提醒，如欲線上申辦

衛福部防疫補償，請至專區查

詢 (網址：

https://swis.mohw.gov.tw/covidweb/ ) 

2022年最新疫情紓困政策，請至行政院 1988專區查詢 (網址：

https://1988.taiwan.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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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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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局制定智慧型手機系統 
內建軟體資通安全要求事項及測試方法國家標準，

強化智慧型手機資通安全 
 

日期：111/09/26 資料來源：經濟部  

智慧型手機軟硬體之技術一日千里，雖便利民眾日常生活之應用

服務愈趨多元化，然而其便利性亦潛藏著不同的資安風險。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資安事件日益頻繁，若手機內建軟體含有資安

漏洞，將使攻擊者取得裝置最高權限，進而執行惡意程式、取得

使用者資料及系統日誌、移除使用者資料、讀取或變更裝置組態

等。由於手機系統內建軟體無法刪除或停用，並能以無圖示方式

隱藏，且防毒軟體亦無法偵測出其為有害軟體，易使人忽略其資

安風險。 

鑑此，標準檢驗局與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合作，參考該協會制

定之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安標準及測試規範產業標準，並

參酌國際間智慧型手機相關資通安全之標準、規範及指引等，制

定 CNS 16176「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通安全要求事項」及

CNS 16177「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通安全測試法」2 項國家

標準，提供手機製造者、軟體開發商及檢測實驗室做為智慧型手

機系統內建軟體資通安全之檢測依據，俾保護消費者權益及協助

業者強化產品安全。 

相關標準資料將置放於該局「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統」，網

址為 https://www.cnsonline.com.tw，歡迎各界上網查詢閱覽。 

 

https://cpc.ey.gov.tw/Page/8AC028685E311A7/c1695b69-3fae-4aae-a67f-96e7ca05912e 

 

消費者保護專線－只撥 4碼 1950，全國都通，一通就護您！ 

1950專線按一般電信收費標準計費。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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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公務員常見刑責態樣宣導－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摘錄自 111年「公務

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教材］ 

    

公務員常見刑責態樣 

為確保公務員依法行政，妥適裁量，對於違法失職或濫權之公務員，除

檢討追究其行政責任外，若涉及刑事法規者，更應採取嚴厲之刑事制

裁，作為嚇阻手段。而刑法分則第四章瀆職罪與貪污治罪條例，即為制

裁公務員職務上不法行為之基本法律規定，本章節主要以刑法、貪污治

罪條例之基本概念為探討內容，期使公務員能瞭解各該罪責之成立要件

及法律效果。相關公務員常見刑事犯罪態樣如下：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一) 案例概述 

「阿洪」為某就業服務站的臨時僱用人員，因承辦民眾求職、廠

商徵才等相關業務，具有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又稱勞保閘門

系統）之查詢權限，可逕行查詢勞工投保資料來媒合適當之職缺

給失業民眾或辦理相關勞工失業給付等業務。某日，「阿洪」基於

好奇，想瞭解前女友「小琪」及其他 3 位朋友的工作現況，便以

其帳號登入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輸入「小琪」等 4 人的身分

證字號，點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為

查詢事由，私自查詢他們的勞工投保資料，事後並在跟朋友「阿

柏」通話時，將「小琪」的資料查詢結果透漏給「阿柏」知道。 

(二) 法條依據 

1、刑法第刑法第 132 條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同條第 2

項處罰過失犯）。 

2、刑法第 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條第 1項、第 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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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個人資料罪。 

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第 1項、第 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

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三) 案例研析 

1、「阿洪」雖是臨時僱用人員，但因其業務性質，仍屬於刑法第

10條第 2項第 1款「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 

2、「阿洪」在「小琪」等人均未前往辦理有關求職及失業給付之

申請業務，亦未同意授權阿洪代為查詢勞工投保資料的情況下，

點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之不實查詢

事由，而將上開資料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勞工保險查詢系統電磁紀

錄之準公文書上，以查詢 「小琪」等人之勞工投保資料，足生損

害於「小琪」等 4 人及就業服務站管理使用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

統之正確性，係犯刑法第 220 條第 2 項及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

實準公文書罪。 

3、又民眾的勞工保險資料，不僅屬於個資，亦屬於不得洩漏之機

密事項，「阿洪」後續與「阿柏」通話時，將他查詢到時，將他查

詢到「小琪」的投保紀錄洩漏予無權知悉的「阿柏」，係犯刑法第，

係犯刑法第 132條第 11項之公務員洩密罪。 

4、全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並由臺灣新全案經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就「阿洪」涉

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書罪之部分，

處有期徒刑 11年；另就涉犯公務員洩密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 3

月，如易科罰金，以 1 仟元折算 1 日。均緩刑 3 年，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並應接受 4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阿洪」的服務機關

也召開考績會，決議終止「阿洪」的勞動契約關係。 

5、近年來公務員洩密案件所洩漏的資訊，多數為民眾近年來公務

員洩密案件所洩漏的資訊，多數為民眾個人資料。如：稅籍資訊、

車籍資訊、戶役政資訊、出入境資訊、電話或聯絡方式、投保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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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就醫資出入境資訊、電話或聯絡方式、投保資訊及就醫資訊

等各項與民眾隱私有關者。掌理民眾個資之機關，相較於其他公

務員更易取得民眾個人資料，若發生個資外洩事件，甚或遭轉售

不肖業者，將直接影響政府機關形象，故尤須注意保密規定，防

範個人資政府機關形象，故尤須注意保密規定，防範個人資料遭

不當使用。 

 

 

維護機密，你我有責；任意洩密，鐵窗伺候。 

 

 

 

安全維護  

地震防災 

 

地震了！該怎麼辦？!  

地震發生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保護頭部、頸部

避免受傷，應立即採「趴下、掩護、穩住」的

動作，躲在桌下或是牆角，躲在桌

子下時可握住桌腳，當桌子隨地震

移動時，桌下的人也可隨著桌子移

動，形成防護屏障，避免受傷，如

果是躲在牆角或柱子旁邊等地方避

難時，要小心家具、電器、燈具、

書櫃或貨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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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無預警；安全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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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應行注意事項 
•依規定，同仁赴大陸地區旅遊，應事先填寫「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陳核後，經機關核准

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陳核。 

•違反之法律效果: 

依「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第 5 點，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詳實

申報請假事由、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由第三地轉赴

大陸地區，違者將依相關法令處罰。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109年2月18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

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

三階以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

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條

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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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

一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管

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

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務機關（構）或委

託機關意見。 

第五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

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

並副知當事人。 

第六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

請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

命之虞等特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

工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派

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

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

不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

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13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

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陸

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機關（構）、直轄

市、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

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

等級屬機密以上者，應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主

管機關許可前，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

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

申請；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

受其業務之機關（構）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

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

者，逕駁回其申請。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

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關，

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

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

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項人

員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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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各機

關（構）首長參處。 

第十一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

列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

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

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

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

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

前項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

要時，各機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

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第1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3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

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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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

條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員。 

第4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一

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

管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

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務機關（構）或委託

機關意見。 

第5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民

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

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

並副知當事人。 

第6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請

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特

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

國家或地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

派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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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不

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7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

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

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

陸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8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機關（構）、直轄市、

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等級屬機

密以上者，應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

主管機關許可前，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

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

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

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受其業務

之機關（構）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9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者，

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者，逕駁

回其申請。 

第10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

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關，

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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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

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

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

各機關（構）首長參處。 

第11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列

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

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前項

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要時，各機

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

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 12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廉政法規資訊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問：員工可否參加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之飲宴應酬，其程序為何？舉例說明  

答： 

（一）原則：不得參加與其職務有利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本規範第 7 點第 1 項前段參照）。

各機關對於上述情事，請自行考量贈送目的、物品價值、數量及外界觀感等予以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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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7點： 
員工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不在此限： 

（一）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三）長官之獎勵、慰勞。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
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應事先填寫登錄表，簽報其長官核准並知會政
風機構登錄後，始得為之。 

員工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但與身分、職務顯不相宜
者，仍應避免。 

 

處。 

（二）例外：有下列情形之ㄧ者，不在此限：（本規範第 7 點第 1 項但書參照）  

1. 因公務禮儀確有必要參加。  

2.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參加。  

3. 長官之獎勵、慰勞。  

4.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異動、退休、辭職、離職等所舉辦之活動，

而未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  

（三）處理程序：  

1. 因公務禮儀確有必要、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參加等情形，應事先

填寫登錄表，簽報其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登錄後，始得為之。（本規範第 7 點第 2

項參照）。  

2. 長官對屬員之獎勵、慰勞或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異動、退休、辭

職、離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者，均無須簽報長官核准及知

會政風機構。  

（四）案例說明：  

1. 因公務禮儀確有必要參加：如首長受邀參加機關新建工程工地開工儀式酒會；兒童福

利聯盟成立週年活動，邀請內政部兒童局員工出席慶祝茶會或餐會。  

2.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參加：如承攬機關工程案之廠商舉辦年終尾

牙活動，邀請員工參加者。  

3. 長官對屬員之獎勵、慰勞：如機關首長或主管邀宴同仁吃春酒或年終聚餐；或於同仁

生日時致贈生日蛋糕；或同仁辦理特殊重大專案完竣後，機關首長或主管舉辦慶功宴

宴請同仁。  

4. 因陞遷異動所舉辦之活動：如員工從台北縣政府陞遷至環保署，邀請同仁餐敘，每人

未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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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當當服務，盡本分；清清白白做事，求心安。 

各位同仁如有廉政法令相關問題，請洽詢政風室， 

政風室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 

政風室分機 8213、8215、5208 

 

廉潔政府是大家的期望，檢舉不法是您我的責任。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現場舉報；24小時檢舉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 

＊電話舉報：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書面舉報：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 

＊傳真舉報：02-2381-1234 

＊電子郵件舉報：gechief-p@mail.moj.gov.tw 


